
 堆龙德庆区马镇人民政府主动公开目录

事项分类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
公开时限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备注

政务
公开

基础信息
公开

机构职能

机关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
、办公地址、办公时

间、联系方式
政府网站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第二款：机关职能、
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

式，负责人姓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
47号：发布本地区、本部门、本机构的负责
人信息，可包括姓名、主管或分管工作等，

以及重要讲话文稿。
镇党政综合办

负责人信息
姓名、职务、
主管/分管任务

政府网站

政府会

本级政府会会议召开
情况，包含会议学习
内容、讨论决定事项

等

政务新媒体
会议举行的3日内进

行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 1号，
第五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
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国务院工作规
则》国发〔2023〕7号：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
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除依法需

要保密的外，应当及时公布。

基础信息
公开

应急管理 安全生产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预案、预警信息及
应对情况；事故应
急处理救援、重大
风险排查信息；常
规检查、突击检查
、随机抽查等信息

政府网站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
号，第二十条第十二款：环境保护、公共
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
监督检查情况;第十三款：突发公共事件的

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镇平安办

财政信息 财务 预决算公开 政府网站
在本级财政部门批复

后的20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法律层级最高）
   第十四条 明确规定：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
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
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
   同时规定，各部门单位的预决算、决算报
告应当在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
向社会公开。

镇党政综合办



政务
公开

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

民生领域

民政

城乡低保、城市低保
边缘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拉政办发【2024年】42号拉萨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拉萨市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
则》的通知。第六章 审核确认 第四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联合村(居)民委
员会开展入户核查，并根据调查核实情况，
提出初审意见，并在申请家庭所在村(居)、社
区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且无异

镇民生办

临时救助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拉政发【2018年】202号拉萨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拉萨市临时救助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第十八条 审核审批（一）一
般程序 （1）审核。在其所在村（居）民委
员会或居住地公开公示7天，公式无异议的，
及时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批。

残疾证办理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按照堆龙德庆区残疾证办证流程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藏政发【2023】2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西藏自治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
的通知 西藏自治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 
第八章 审核确认 第三十六条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调查核实信息核对
等情况，对申请人是否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提出初审意见，并及时在申请人所在村
（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卫生 医疗救助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藏民发【2023】64号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自
治区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依申请医疗
救助工作的通知。三、认定程序（五）县级
医保部门收到同级民政部门提交的材料后，
对材料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在书个工作
自己完成视有要报支付，并通过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在申请人所(社区)公布;对不符
合条件的，在3个面作到内前房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只委托代理人。

教育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资助工作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

堆教字【2024】38号关于下达2023-2024学年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策资金指标和兑
付工作的通知(三)做好名单公示完善户档资料
。
根据《垃萨市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政策实施办法(试行)的拉政办发〔
2019]68号文件精神，乡镇、村居做好两级资
助名单公示工作，



政务
公开

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

民生领域

就业 路费补贴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

内公开

藏人社发【2022】28号 关于调整优化农牧民
跨区域就业路飞补贴兑现程序的通知三、兑
现程序(一)脱贫人口补贴兑现程序。坚持“免
申即享”兑现程序，进一步简化程序。2.公
示补贴名单。乡镇人民政府及时将拟发放补
贴脱贫人口名单反馈所辖村，由村干部对就
业信息进行核实后，将符合领取跨区域就业
交通补贴的对象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

镇民生办

养老 养老保险“双公示”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

内公开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2025年下半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双公示”的工作提醒
二、公示时间
2025年6月20日至2025年6月26日
三、公示内容
(一)60岁到龄人员
1.公示范围
2025年下半年(7月1日-12月31日)即将年满60
周岁且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
条件的人员。

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全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服
务指南及基本信息、
药品零售许可服务指
南及药品零售许可企
业基本信息；食品药
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
产品信息和不合格产

品信息

政府网站

行政许可信息自作出
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他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
二十条第十三款：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
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

况。

镇平安办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公共文化设施名录、
公共体育设施免费

开放信息；组织开展
群众文化、体育活动
、举办各类展览、讲
座信息；辅导和培训
基层文化骨干、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
传播活动信息

政务媒体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 1号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办公共发〔2023〕49号）

镇宣传办

农牧

草原生态保护补
助

兑现人员基本信息：
总户数、总亩数、

总金额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后或变更之
日起7天公示

《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及自治区财政第一批
畜牧兽医领域项目方案的通知》和《2025年
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宁夏项目区

实施方案》

镇农牧办



政务
公开

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

农牧

生态岗位补贴
水生态岗位人员；村

庄保洁人员补贴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后或变更之
日起7天公示

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生态岗位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镇农牧办

防返贫监测户
识别和消除

防返贫监测户新识别
和消除人员信息

线下公示栏
户申请、村评议、镇
级审核完成后在村内

公示5天
西藏自治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工作规程

禁牧补贴
兑现人员基本信息：
总户数、总亩数、

总金额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后或变更之
日起7天公示

藏农厅【2025】21号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等种植业惠农补

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耕地地力补贴
兑现人员基本信息：
总户数、总亩数、

总金额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后或变更之
日起7天公示

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
通知》(财农〔2016〕26号) 财政部、农业部 
将原有的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
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改革补贴政策。
《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
通知》(财办农〔2021〕11号) 财政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对补贴的发放对象、发
放流程、监督管理等进一步提出规范要求。
《关于印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农〔2023〕12号) 财政部、农
业农村部 规范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

到户单产粮食补
贴

兑现人员基本信息：
总户数、总亩数、

总金额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后或变更之
日起10天公示

《西藏自治区关于持续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
干措施》发布单位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文号 藏政办发 〔2025〕3号

兽医工资及绩效
兽医基本信息及工资

绩效金额
线下公示栏

信息形成后或变更之
日起7天公示

法定主动
公开内容

政府工作报告

本级政府历年政府工
作报告信息，包含对
应解读、工作进展、

任务落实情况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信息形成之日起
20个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9年）第711号，第
五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
平、合法、便民的原则。
                  

镇党政综合办


